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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法学专业一流校外专家实务课程建设与运行
卓敏

（四川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摘　要]四川大学法学院共计聘请了27名业界精英作为我校校外专家课程的任课教师走进教学课堂为法学专业本科生讲授系

列实务课程。以典型案例教学的形式讲授法律实践领域的概况、运行模式、办案技能等，涵盖了法院、检察院、律所、政府、海

关、监狱、公证、仲裁、监察等诸多法律实务部门的业务知识培训。完善一流实务课程设计，突出应用性实践性创新性交叉性，

推动参与式体验式互动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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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学专业校外专家实务课程概况

通过整合“双千计划”实施和四川大学校外专家课程建设

的平台资源，四川大学法学院邀请法律实务部门专家和技术

骨干，面向法学本科学生开设形式多样的创新创业型、实践

应用型选修课程，以丰富课程资源和学生课程选择，努力构建

适应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进一

步开拓学生的专业视野，提升学生实务技能，打造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

2014年-2020年期间，四川大学法学院共计聘请了27名业

界精英作为我校校外专家课程的任课教师走进教学课堂为法学

专业本科生讲授系列实务课程，迄今法学专业实务课程共计开

设10个学期15门45门次，累计选课学生达2298人次，以典型案

例教学的形式讲授法律实践领域的概况、运行模式、办案技能

等，涵盖了法院、检察院、律所、政府、海关、监狱、公证、

仲裁、监察等诸多法律实务部门的业务知识培训。

法学专业校外专家实务课程进入教学计划，每门课程一个

学分，建议高年级本科学生修读至少两门实务课程。

二、法学专业校外专家实务课程建设流程

（一）校外专家实务课程的开设程序

根据《四川大学关于邀请校外专家开设课程的实施办法》

的要求，经学院提议、审议并报学校教务处审批通过后邀请政

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的德法兼具的业界精英担任校外专

家开设一门实务课程。校外专家需要提前填写校外专家开课申

请表，介绍个人基本情况、业务专长及课程规划（包括开课名

称、考核方式、学分、学年学期、开课意义、课程目标、内容

简介、教学大纲、选用教材及参考资料、选课学生应具备的条

件等事项）。确定好人选及课程后，学院向校外专家就职的人

事管理机构发邀请函并经审批后开始进入教务系统正式排课。

对于校外专家课程，教务系统中一般不排具体的上课时

间地点，只提供信息告知学生课程名称、任课教师姓名、学分

以及上课的大致时段及选课条件。通过课程名称，学生可以清

晰理解课程涉及的法律实务方向。在校外专家课程行课学期，

经与专家沟通协调，学院会挂网并通过辅导员通知学生课程名

称、具体上课时间、地点以及任课老师简介。学院指定一名老

师负责与校外专家的接洽和配合其完成具体的教学事务性工

作。一门校外专家课程还需要安排一位同学担任助教，负责协

助任课老师建立课程群、考勤、课堂设备维护、收集作业论文

和通知学生等事项。由于邀请的校外专家在业界具有相当的影

响力，百忙之中抽身来校上课，学院在接待方面需要考虑好具

体的细节，并提前了解备课内容，以保障上课的最佳效果。

（二）对校外专家实务课程群进行筛选、优化、培育，建

设师资队伍和课程体系

学院聘请校外专家开设审判实务、检察实务、律师实务、

裁判执行实务、民事司法实务、刑事司法实务、监察实务、政

府法制实务、地方立法实务、公证实务、仲裁实务、监狱管理

实务、海关法律实务等系列法律实务课程作为选修课，实务课

程的设置广泛覆盖法律实务多个领域。

系列校外专家实务课程经过7年校内开设实践的涵育，目

前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2020年聘请了10

位校外专家开设了表中所示的前8门课程。这8门课程，以检察

官、法官、律师、监狱警察、公证员、仲裁员等行业精英的视

角介绍法律实务部门的运行机制、典型案例、操作技巧、职场

感悟等，启迪了学生对法律知识体系的深度学习和探究思维，

提升了学生驾驭法律实务的理论自信和应用技能。从法律知识

框架完善到司法考试、实务操作、问题研究、逻辑训练、职业

取向等方面给予学生宝贵的指导和积极的影响，有效弥补了校

内师资队伍的教育短板，校外专家、校内教师共同组建高水平

师资队伍。

（三）实时了解课堂动态和学生反馈，协助校外专家提升

教学成效

通过课程微信群、QQ群、教务系统的平台以及课堂交流，

收集学生对于校外专家实务课程任课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协助

校外专家实时了解学生的课堂反馈，及时改进课堂设计。

学院对校外专家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质量、教学水平同

常规课程一样纳入严格管理，校院两级督导、领导干部、教学

指导委员会对校外专家课程的运行进行评价，对于教学效果不

理想的课程可建议暂停开设。对于专家和同行的建设性意见，

及时反馈校外专家。在接待校外专家的过程中，主管领导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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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专家面对面的交流往往是改进教学设计、提升教学成效的最

优途径之一。

（四）校外专家实务课程的保障措施

学校在2013年出台了《四川大学关于邀请校外专家开设课

程的实施办法》并于2019年作了修订，根据文件精神，学校邀

请社会各界精英开设“创新创业型”、“实践应用型”、“跨

学科研究型”等3类课程，学校给予每门课程1万元经费支持，

用于校外专家的来校工作期间的差旅费、教材建设、资料费、

小型教具、课程软件购置与开发等项目的报销，确保校外专家

到校后可以顺利开展工作。

从2014年开始开设校外专家实务课程以来，要求法学本科

高年级学生至少选择2门实务课程来学习。在2017年修订法学

专业教学计划中，校外专家实务课程进入新的教学计划实践教

学模块，要求学生修读2个学分即2门课程。

三、法学专业一流校外专家实务课程建设亮点

（一）聘请法律行业精英担纲实务教学，建设一流师资

队伍

充分利用川大平台，整合优质行业资源和校友资源，邀

请乐意奉献高等教育事业的社会知名人士、行业精英、技术

骨干、政府机构管理干部、杰出校友等出任校外专家，这些

校外专家可能同时符合多种身份定位，既是业务翘楚又是管

理干部，既是行业精英又是知名人士，既是科研骨干又是杰

出校友，拥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高级培训资质，有丰富的

办案技巧和行业阅历，对学校对学生怀有深厚的感情，愿意

百忙之中抽空认真备课尽心教学指导。根据学校学院教学的

要求和需要，校外专家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教育和价值观引

导，将宝贵的工作经验和人生体验、前沿的行业模式与市场规

则、创新的技术意识与专业视野、开放的社会观念与文化素养

等与学生无私分享。校外专家通过言传身教，激发学生的专业

兴趣，开拓学生的行业视野，促使学生树立成长为的国家栋梁

社会精英的雄心壮志，适应国家和行业发展需求，勇于承担责

任和接受挑战。

校外专家队伍建设和校内师资队伍建设相辅相成，促进校

内外专家的学术交流和业务交流，共同发挥职业优势搭建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合作平台。

（二）完善一流实务课程设计，突出应用性实践性创新性

交叉性，推动参与式体验式互动式教学模式

根据法学的专业特点，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以优势互

补原则不断推动和完善一流法学实务课程设计，推进多学科多

方向教育模式，加强案例教学，突出职业培训，深化问题探究

推演，提出研究方向范式，重视法律逻辑思维，引入行业惯例

规范，介绍最新行业动态和前沿研究。从法学实务课程开设到

课程设计，从庭审视频教学到监狱参观教学，从现场测谎操作

讲解到重大疑难涉密案件侦查起诉审判代理执行，从公证仲裁

到政府法制，从海关监狱到法检监察，力争突出应用性实践性

创新性交叉性。

校外专家授课模式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到苏格拉底教

学模式，从回答学生问题到共同讨论问题层层递进，前期一般

以传统教授为主，待学生有一定知识积累之后，采用问答式研

讨式教学。场景式教学、参与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令学生耳

目一新大开眼界，更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不同的专

业方向职业方向的实务课程教育，让学生有不同的法律职业体

验，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研究方向提供了很好的选择路径

以及宝贵的动力资源。

四、法学专业一流校外专家实务课程亟需完善之处

从法律专业人才训练到高端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法学专业

一流校外专家实务课程建设成效显著，但仍需要不断砥砺前行

根据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 实施卓

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的精神和要求，“强化

法学实践教育，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构建法治人才培养共同

体”1，四川大学法学院在探索校外专家实务课程建设方面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不断密切和法治实务部门的联系，系列实务课

程深受学生喜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校外专家师资队伍，切实

提升了我院本科教学水平，增强了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和适应

国家社会选拔的竞争力。近年来我院法学专业本科生在创新创

业型、应用型学科竞赛中不断取得突破性成绩2，协同培养机制

功不可没。

校外专家实务课程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下一步要推动校外

专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将法治实践中的鲜活案例进

行深刻解剖，编写出版一批具有创新性、应用性、交叉性的实

务课程教材，实现跨部门跨领域的师资交叉、资源共享、课题

合作、协同创新。此外，需要在更广泛领域引入法治实务部门

的数字化法治实务资源进入校外专家实务课程课堂，探索将法

庭庭审等实务信息化资源通过直播等方式实时接入，协调不同

法治实务部门专家现场授课现场研讨，不断完善法律共同体协

同发展高等教育共建一流专业一流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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